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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修正) 

  檢疫物之輸入人或代理

人應於檢疫物到達港、站前

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

檢疫，繳驗輸出國檢疫機關

發給之動物檢疫證明書。檢

疫結果認為罹患或疑患動物

傳染病者，應禁止進口或為

必要之處置。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

航空器人員攜帶檢疫物者，

應於入境時依前項規定申請

檢疫。 

  第一項所定動物檢疫證

明書應載有符合前條所定檢

疫條件之檢疫結果。 

  未依第一項規定繳驗動

物檢疫證明書，或動物檢疫

證明書記載事項與檢疫條件

規定不符者，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得按其情節輕重，為

下列處置： 

  一、依國際動物檢疫規

範，採取安全性檢疫措施。 

  二、延長動物隔離留檢

期間，並為必要之診斷試驗

或補行預防注射；認無動物

傳染病嫌疑時，得簽發檢疫

證明書放行。 

  三、通知輸入人或代理

人限期補齊必要之檢疫證明

文件；證明文件無法補齊

者，得將檢疫物予以退運或

撲殺銷燬。 

  四、將檢疫物逕予退運

或撲殺銷燬。 

  過境或轉口、轉運之檢

疫物，應由輸入人或代理

人、管理人依第一項規定申

請檢疫，若發現有罹患、疑

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染病或

污染動物傳染病病原體之虞

時，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應

  檢疫物之輸入人或代理

人應於檢疫物到達港、站前

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

檢疫，繳驗輸出國檢疫機關

發給之動物檢疫證明書。檢

疫結果認為罹患或疑患動物

傳染病者，應禁止進口或為

必要之處置。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

航空器人員攜帶檢疫物者，

應於入境時依前項規定申請

檢疫。 

  第一項所定動物檢疫證

明書應載有符合前條所定檢

疫條件之檢疫結果。 

  未依第一項規定繳驗動

物檢疫證明書，或動物檢疫

證明書記載事項與檢疫條件

規定不符者，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得按其情節輕重，為

下列處置： 

  一、依國際動物檢疫規

範，採取安全性檢疫措施。 

  二、延長動物隔離留檢

期間，並為必要之診斷試驗

或補行預防注射；認無動物

傳染病嫌疑時，得簽發檢疫

證明書放行。 

  三、通知輸入人或代理

人限期補齊必要之檢疫證明

文件；證明文件無法補齊

者，得將檢疫物予以退運或

撲殺銷燬。 

  四、將檢疫物逕予退運

或撲殺銷燬。 

  過境或轉口、轉運之檢

疫物，應由輸入人或代理

人、管理人依第一項規定申

請檢疫，若發現有罹患、疑

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染病或

污染動物傳染病病原體之虞

時，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應



即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必

要之處置。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派

員於港、站稽查輸出入之檢

疫物，發現有逃避檢疫情

事，除依本條例規定處罰

外，並令其補辦檢疫手續。

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辦檢

疫手續者，輸出入檢疫機關

應即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

必要之處置。 

  檢疫物在未經檢疫前，

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由國外裝運動物之進口

船隻駛抵港外時，應依照國

際慣例豎立動物檢疫信號。 

  第一項及第四項至第六

項所定安全措施或必要處置

之費用，由輸入人或代理

人、管理人負擔。 

  檢疫物不得以郵遞寄送

輸入；其以郵遞寄送輸入

者，應予退運、沒入或銷

燬。 

即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必

要之處置。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派

員於港、站稽查輸出入之檢

疫物，發現有逃避檢疫情

事，除依本條例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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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由國外裝運動物之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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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理人負擔。 

理由 

  一、現行按「郵包物品

進出通關辦法」並無具體規

範納稅義務人應申報正確貨

品，亦無法以裁罰遏止違規

輸入之行為，恐因部分民眾

心存僥倖，導致以郵包寄遞

方式夾藏檢疫物闖關，造成

防疫重大缺口。 

  二、電子商務興起，近

年來跨境電商憑藉低廉、快

捷的特點，迅速進入世界各

地的主流消費市場。有鑑於

非洲豬瘟疫情持續擴大，鄰

近的中國尤為失控，為避免

造成防疫漏洞，應嚴加防堵

郵包寄遞檢疫物之情況。 

  三、配合增訂第十項

「檢疫物不得以郵遞寄送輸

入；其以郵遞寄送輸入者，

應予退運、沒入或銷

  



燬。」。  

 


